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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用户造谣传谣的法律责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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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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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当网络谣言侵犯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合法权益时，造谣传谣者

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结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快递员”案分析自媒体用户在造谣

传谣时可能涉及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探讨当前法律责任认定在责任主体、危害程

度和主观心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规范建议，希望完善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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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义上的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发布传

播的虚假信息［1］。随着互联网用户规模和信息服

务的持续增长，每个网民都有可能成为谣言的生

产者、传播者。除了传统媒体和平台媒体外，基数

大、隐匿性强、造谣传谣成本低的自媒体用户成为

网络谣言的重要推手。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当

自媒体用户因造谣传谣行为危害到国家、社会和

公民的合法权益时，就需要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

果，即根据其行为性质和危害程度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一、“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快递员”

案［2］

（一）案情回顾

2020 年 7 月 7 日，杭州快递员郎某偷拍正在

等待取快递的谷女士并将视频发送至某微信群，

后伙同何某编造“女业主”出轨“快递小哥”的

暧昧聊天记录，虚假信息随后被转发至多个微信

群并很快出现在一些自媒体公众号和商业网站，

谣言迅速扩散，低俗言论甚嚣尘上，谷女士的名誉

受损，生活受到影响，遂怒而报案。在媒体和网友

的持续关注下，8月 13日公安机关发布辟谣通报，

郎某和何某因诽谤他人被拘留 9 日。10 月 26 日，

自言已“社会性死亡”的谷女士向法院提起诽谤

自诉。2021 年 2 月 26 日，当地检察院对郎某和何

某涉嫌诽谤案提起公诉。4 月 30 日二人被判诽谤罪

成立，获刑 1 年，缓刑 2 年。2021 年该案入选最高

人民检察院“2020 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二）责任划分

该谣言事件变成法律案件的过程中涉及行政

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谷女士报案到公

安机关做出行政处罚阶段，郎某和何某因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情节较重，承担行政责任；在谷女士

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后转为公诉至法院判决宣布

阶段，郎某和何某因诽谤罪情节严重承担刑事责

任。值得一提的是，该案是鲜有的公民提起刑事诽

谤自诉后转公诉并获得胜诉的案件，在很多类似

案件中提起民事上的人格权侵权诉讼是常用的法

律救济手段。不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刑事判决结

束后谷女士仍然可以提起民诉，追究二人的民事

法律责任。

二、法律责任及案例分析

（一）行政责任

自媒体用户因造谣传谣行为侵犯公民合法权

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损害国家利益等，尚不构

成犯罪的，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四要件

来看，造谣传谣侵犯的客体是行政管理秩序；造谣

传谣行为造成了客观危害结果；自媒体用户是责任

主体；造谣传谣时主观心态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

造谣传谣行为会危害法益，并且希望或任其发生。

郎某和何某为博眼球故意捏造“女业主”出

轨“快递小哥”的低俗内容，以图文直播的形式

发送信息并被转发至多个微信群，引起大量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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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并讨论，造成谷女士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的

危害后果，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

条的相关规定，故公安机关认定郎某和何某利用

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情节较重，分别对二

人作出拘留 9 日的行政处罚。

（二）刑事责任

与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相比，自媒体用户造

谣传谣入罪在客观层面需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即

“情节严重”。2013 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第二条给出了“情

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如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

击、浏览次数达到 5000 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

达到 500 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

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等等。

被告人将诽谤信息先是发送到了一个 200 多

人的微信车友群，后被他人转发扩散至 110 多个微

信群，成员数量达到 2．6 万人，再经 7 个公众号和

网站迅速转载并添油加醋，相关推文总阅读量达

到 2万多次，在数量上已经满足了《解释》第二条

第一款的认定条件。而且郎某和何某的造谣传谣

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谷女士的人格权益，还造成

不特定对象的恐慌，降低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和秩

序感，故达到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的公诉条件。

（三）民事责任

网络谣言的民事责任主要保护人身权益，实践

中常见的是侵犯名誉权的问题，构成要件包括：谣

言已发表；特定人名誉受损；造谣传谣行为与名誉

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责任人主观心态为故意或

过失，过失指的是自媒体用户对谣言及其传播后

果应知却因疏忽大意而不知，或虽然知道是谣言

却过于自信地认为不会造成什么危害。

首先，郎某和何某将视频和聊天记录发到微

信群即可认定诽谤事实已发表；其次，郎某偷摄视

频中出现了身穿连衣裙取快递的“女业主”（即

谷女士）且画面清晰，其身份很快被周边人识

别；随后，谷女士遭到网络暴力，陷入求职困境，

最终被诊断为抑郁状态；郎某与何某的捏造事实行

为是故意为之，故应承担民事责任。

三、法律责任认定存在的问题及优化

（一）责任主体不够明确——区分造谣者与传

谣者的法律责任

网络谣言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造谣者和传谣

者，一般情况下造谣者可以认定为法律责任主体，

因为如果造谣者不发布第一条虚假信息，就不存

在违法行为，更不用说造成危害结果了。是否需要

追究传谣者的法律责任，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然

而现实情况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传播速

度快、范围广、社会危害性大，单就一条网络谣言

来说，不确定的大多数人往往才是网络谣言的转

发主体和谣言传播的加速助推器。

郎某和何某是造谣者和最初的传谣者，虚假

信息一开始只在百来人的微信群传播，经群内其

他人员二次转发后扩散至多个微信群，多个公众

号和商业网站也加入传谣大军，或原文转载或添

油加醋，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最终造成谷女士

“社会性死亡”的严重后果。如某自媒体公众号的

文章《这谁的老婆，你的头已经绿到发光啦！》不

到 3 天就点击量过万，但除了郎某和何某外，其他

传谣者并未受到法律制裁，究其原因，一是传谣者

数量众多而法不责众，一一追究其法律责任成本

巨大，得不偿失；二是大多数传谣者的转发行为往

往是一次性的，违法行为较轻且并无实质恶意，一

棍子打死的话会导致法律不公，动辄因言受罚是

对公民表达自由权的侵犯，不利于网络社会的发

展。但正如网友所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

无辜的”，若是不对其加以规制任由谣言泛滥，将

严重威胁公众权利和网络安全。

所以对于传谣的自媒体用户是否构成网络谣

言的责任主体的认定需要进一步明确。传谣者不

是都可以认定为法律责任主体，除非满足下列条

件：1．转发了谣言，可以一次或多次；2．转发行

为直接或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或造成危害结

果的扩大；3．转发时为故意心态，即明知为谣言

仍然转发，对后果不管不顾。例如，甲编造涉疫谣

言发布在群中并很快辟谣删除，但已被群成员乙

转发至某社交平台，阅读量迅速增加，引发群众

恐慌，造成不良影响，那么此时传谣者乙就需要

承担法律责任。此外，如果对谣言进行二创并造

成谣言的异化传播，此时的转发者实际上成为新

谣言的制造者，当以造谣者身份论责。

（二）危害程度不够清晰——量化标准与质性

评价并重

法律责任的认定需要考虑网络谣言的危害程

度。若危害程度较轻，可追究责任主体的民事责

任，采取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救济；若危害

程度较重，严重侵犯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合法权

益，构成刑事犯罪的可以追究责任主体的刑事责

任；其余的可纳入行政处罚的调整范围之中。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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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程度的轻重界限模糊，实践中执法者拥有很

大的自由裁量权。

公安机关调查认定郎某和何某捏造的诽谤型

谣言对谷女士造成了不良影响，且“情节较重”，

对二人行政拘留 9 日。后来司法机构则认定二人

诽谤事实成立且“情节严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两年。同样的违法行为，却是罪与非罪

的不同境遇，这也体现了实际危害程度的标准难

以统一。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解释》公布了

网络诽谤罪的“数量”认定标准，即实际点击次

数达到 5000 次以上，被转发量达到 500 次以上。

如前所述，案件中的诽谤谣言已经满足了数量标

准，不过若是没有达到次数要求是否就不能追究

刑事责任？

“法律生活在经验之中，而不存在于逻辑之

中”。诚然，以精确的数字作为认定标准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不能因重视量的精确而

忽视了质的公正，法律责任认定是一个法律评价

的过程，法律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虽然人们对法

律的精确性寄予厚望，但是为了避免僵化，法律

应顺时而变，其解释和适用是个实践问题。网络

传播日新月异，谣言千变万化，今天的认定标准到

了明天可能就成了明日黄花，在网络谣言的法律

责任认定中，数字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准，更应该结

合具体损害结果进行综合认定。该案从自诉转公

诉便是法律进步的体现，《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

规定诽谤诉讼是自诉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

支持根据需要符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

益”这一条件，判决将网络社会的公共秩序作为

“社会秩序”的题中之义进行解释，是网络时代

人权保障的必需，当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

到 73%，手机网民规模有 10．29 亿，网民中使用手

机上网的比例为 99．7%，［3］由此可窥谣言在网络

社会的传播力和危害性不容小觑。网络空间中公

众权利与义务关系同样受到法律调整，所以故意

造谣传谣严重干扰网络秩序的，应当受到刑法的

严惩。

（三）主观意志不好判断——完善归责体系

不同法律责任适用的归责原则并不一致，网

络谣言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适用严格责任，要

求行为人具有故意心态，民事责任适用过错责任，

即行为人心态为故意或过失，这是法律保障公民

表达权在网络的延伸，如果动辄因言得罪，将危害

民主社会的平稳运行。主观心态属于个人意志，

“君子论迹不论心”，实际中的“故意”和“过失”

需要根据证据进行推定，捏造虚假信息的造谣者

具有明显的故意心态，但是传谣者的心态判断比

较困难。

案件中传谣者可能存在三种心态［4］：第一种

是恶意心态，其明确知道郎某和何某发布的是虚

假信息，结果是危害谷女士的人身权益和扰乱网

络空间秩序，却仍然传播，甚至为博人眼球添枝加

叶，如一些自媒体用户在转发时还配上了从网上

找来的不相关的低俗图文；第二种是随意心态，转

发者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传播的是虚假信息，

会造成危害后果，但出于猎奇、从众等心理还是进

行了二次传播，“宁可信其有”，这样的谣言传播

行为在网络上比较普遍；第三种是利他心态，转发

者出于一些特殊原因对诽谤内容信以为真，以为

自己的传播行为是正义的和道德的。

主观心态是责任构成要件之一，传谣时的不

同心态影响责任认定和后果承担。目前法律对传

谣者主观心态的解释惜墨如金，造成实践中不同

公权力机关的判断标准和处罚力度不同，可能出

现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网络谣言

规制的民行刑衔接，传谣者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

心态应为直接故意，行政责任的主观心态为直接

故意或间接故意，民事责任为故意和过失。

四、结论

网络高速发展，谣言如影随形，网络谣言的法

律规制是国家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虽

然目前尚未出台一部针对网络谣言的专门法，但

并不意味着造谣传谣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当前

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暴露出法律责任认定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继续完善，法律法规的解释与适用也

要与时俱进，从而保证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合法权

益，维护网络秩序的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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